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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租赁房屋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1、关联交易的概述 

根据日常经营管理的需要，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

市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械集团”）计划向

关联方吴光明，吴群先生处承租位于上海市闵行区的部分房产，合同价款预计 525.72

万元。 

2、关联关系：吴光明先生为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及实际控制人，系公司关联自

然人，本公司与之发生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吴群先生为本公司副董事长，吴光明先生

之子，系公司关联自然人，本公司与之发生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审批程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9 年 04 月 17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关联董

事吴光明、吴群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以 6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

《关于子公司租赁房屋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陈平、李祖滨、王千华对本次关

联交易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即可，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授权管

理层在上述预计的关联交易金额内签署相关协议。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吴光明，男，中国籍自然人，现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公司实际控制人。 



2、吴群，男，中国籍自然人，现任公司副董事长，吴光明之子。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租赁房产的基本信息 

（1）房产位置： 

上海市闵行区申虹路 633 号 1 层（以下简称“房产 A”），泰虹路 8 号 1 层（以下简

称“房产 B”），申虹路 683 弄 1 号 702 室（以下简称“房产 C”）。（注：上述租赁房产

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

在查封、冻结等可能对本次交易造成不利影响的情形。） 

（2）房产面积： 

房产 A ：259.42 平方米；房产 B ：65.42 平方米；房产 C ：500.96 平方米。 

（3）房产权属人： 

吴光明，吴群。 

 

2、租赁房产的主体 

出租方：吴光明，吴群 

承租方：上海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3、租赁房产的费用及付款方式 

双方拟定房产 A、B 每平方米日租金为 5.5 元，房产 C 每平方米日租金为 4.5 元，

上述房产物业管理费为每平方米每月 28 元，合计每月租金及物业管理费用 14.60 万元，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租赁费用每三个月支付一次，租赁保证金为相关房产三个月租金及

物业管理费用之和。 

 

4、租赁期限 

上述房产租赁期限为三年。 

 

四、本次关联交易定价依据、定价政策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对于公司的生产经营是必要的，上述关联交易定

价以市场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允、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上述关联交易金额较小，不会对公司业务独立性造成影响。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械集团原址办公用房已被政府征收，因而需要租用新的办公场地，

此次自关联方吴光明，吴群处租用厂房及办公用房是公司经营的需要，本次关联交易以

市场价确定房屋租金没有侵害公司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不会影响本公

司的独立性，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构成重大影响。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其他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9 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上述关联自然人未发生关联交易。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 

我们于会前收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所要审议的关联交易事项等相关材

料。经认真审核，基于独立判断立场，我们认为：本次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

易的相关议案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

战略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对本次交易事项表示事

前认可，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意见 

经认真审核，我们认为：本次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是基于公司的实际

情况进行的，满足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的需要。本次交易遵守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参照市场情况协商确定交割，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依据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投资者

利益的情形，审批程序没有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同意此关联交易事项。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八日 


